温教研高函〔2010〕55号
关于开展高中新课程优秀课例评选活动的
通     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教研室，市局直属各高中：

为了推进高中新课程实验，积极探索新的教育教学方式，总结和推广高中新课程实验的优秀成果，引导广大高中教师更积极主动地投入到高中新课程课堂教学改革与研究中去，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经研究，决定开展高中优秀课例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比目标

1．总结、整理和推广高中新课程实验以来全市高中课堂教学的新进展和新成果，充分肯定成绩，表彰先进，进一步深化新课程课堂教学改革。

2．营造更加浓厚的教学研究氛围，引导广大教师把教学研究的重点聚焦在新课程课堂教学上，深入研究课堂教学中的常见现象。

3．总结研究我市高中新课程课堂教学改革的趋势与特点，有针对性地指导全市高中新课程课堂教学工作。

4．推广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优秀课例，展示不同的教学风格和教学艺术，为广大高中教师研究和改进课堂教学搭建交流与分享的平台。

二、评比标准和课例要求

（一）评比标准

1．符合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和实施素质教育要求，充分体现高中新课程理念。

2．课堂教学能够实现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的有机整合；能够准确把握课程标准要求，结合教材内容，较好地完成既定的课堂教学任务，恰当处理课堂中预设与生成的关系。

3．教学方式方法丰富多样，具有启发性，符合学生认知特点和教学规律，体现面向全体学生和因材施教的原则，能够激发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突出课堂的参与性、互动性与合作性。

4．能够因地制宜地合理开发与使用有助于促进学生学习的教学资源，在教学过程中恰当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

（二）课例要求

1．每个课例需呈现一节课完整的教学过程，也可呈现由几节课构成的能够完成一项具体教学任务的完整教学过程。

2．每个课例以文字形式呈现，字数一般不超过5000字。

3．课例格式应包括课例名称、教材版本、教学设计、教学实录、课后反思和课例点评（最好请本学科骨干教师点评）。

4．课例的类型主要包括新授课、复习巩固课、实践活动课等。

三、评选范围

1.凡我市高中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通用技术、高中研究性学习、高中地方课程教师均可参加高中新课程优秀课例评选活动。

2.凡2010年5月以前撰写且尚未获奖的高中新课程优秀课例均可参评。

3.每位高中教师限送一篇高中新课程优秀课例参评。

四、报送要求

1.各县（市、区）和市局直属各高中可结合实际情况，先行组织开展本地本校高中优秀课例评选工作，营造教研部门、学校、广大教师总结梳理课堂教学改革成果、改进课堂教学活动的浓厚氛围。

2.在各县（市、区）和市局直属各高中评选的基础上，按规定篇数报送参评的课例名单及相关材料。各学科推荐篇数如下：瑞安、乐清、苍南各10篇，永嘉、平阳各7篇，瓯海、龙湾各5篇，泰顺、文成、洞头各3篇，市局直属各高中及鹿城各1篇；市第四届高中各学科青年骨干教师研修班学员每人1篇（结业作业，不占推荐名额）。

课例作者须填写评比《温州市教研系统课例评比承诺书》（附件2），各县（市、区）和市局直属各高中须填写课例评选推荐清单（附件3）。

3.选送课例文本要求，使用统一的封面（附件1），正文内不署学校及教师姓名，标题为3号黑体，正文为小4号宋体，A4纸张，每页字数30×35。

4.各县（市、区）教育局教研室和市局直属各高中将推荐的课例一式3份于2010年5月30日前，送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阅览室（2号楼109室），再凭已审核的课例评选清单到财务室（2号楼309室）缴费。

5.根据市温州市发改委和财政局审批标准，课例专题培训每人收费40元。

             二○一○年三月八日

附件1：课  例  封  面  格  式

                                         NO：

2010年温州市高中教师优秀课例评选
学科：                         
学校：                         
姓名：                         
题目：                         
（内页不准署名）

附件2：        温州市教研系统课例评比承诺书

	题    目
	

	教师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单位全称
	
	邮编
	

	联系电话
	办公：                           手机：

	电子信箱
	Email：

	个人诚信承诺


	1、我郑重承诺（在括号内打“√” ）：

   所写课例为本人原创，没有抄袭他人（　　）

2、主办单位若将我的作品公示、上网、发表、出版，我表示（在括号内打“√” ）：

  同意（    ）

  不同意（    ）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字：           （盖公章）         年   月   日 

	县

︵市

、

区︶

教研室意见
	县（市、区）教研室领导或学科教研员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2010年温州市高中教师优秀课例评选推荐清单

县（市、区）教育局教研室或市局直属学校（盖章）：                 
	序号
	学科
	课例题目
	作者姓名
	所在学校

	
	
	
	
	

	
	
	
	
	

	
	
	
	
	

	
	
	
	
	

	
	
	
	
	

	
	
	
	
	

	
	
	
	
	

	
	
	
	
	

	
	
	
	
	

	
	
	
	
	

	
	
	
	
	

	
	
	
	
	

	
	
	
	
	

	
	
	
	
	

	
	
	
	
	

	
	
	
	
	

	
	
	
	
	

	
	
	
	
	

	
	
	
	
	

	
	
	
	
	


填 表 人：               联系电话：               
注：1、电脑打印一份与光盘一起报送，或发至电子邮箱sld@wzer.net。

2、课例推荐清单须与课例评选承诺书相一致一起报送。

3、送交课例程序：先将课例送至温州市教研院阅览室（2号楼109室），再凭已审核的课例推荐清单到财务室（2号楼309室）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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